
※111.12.15本校第 419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。 

國立中山大學工學院新聘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 

送 審

新 聘

等 級 

專任 
□正式 

□教授 

□副教授 

□助理教授 

姓 名  系 所  
□約聘 

□合聘 

□兼任 

代表著作名稱  

審查意見（本審查意見得以打字文件告知當事人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本欄如不敷填寫，請另紙繕附) 

優點 缺點 

□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

□所獲結論具學術價值 

□所獲結論具實用價值 

□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

□研究能力佳 

□研究成果優良 

□其他： 

□無特殊創見 

□學術性不高 

□實用價值不高 

□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弱 

□不符合該類科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

□析論欠深入 

□內容不完整 

□非個人原創性，以整理、增刪、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

□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（請於審查意見欄

指出具體事實） 

□其他： 

其他優點: 

□有潛力獲得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獎 

□有潛力獲得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

□有潛力獲得相關研究傑出獎項，如 

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「非個人原創性…」及「涉及抄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情事」等 3 項之一者，

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條、第 22條、第 43條規定，應評為不同意推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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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表 著 作 評 分 項 目 及 標 準 五年內之研究成績 

(新聘兼任合聘教師免填) 

項 
 
 
 
 
 
 

目 

1.研究主題及目的： 

研究主題與目的在

學術上或實用上之

重要性。 

2.研究方法及表達能力： 

採用方法之正確性或

適切性或創新性，文

獻引用之適當及詳盡

程度。組織結構是否

嚴謹、合乎論文格

式，文字表達是否清

楚、詳細、順暢。 

3.研究能力與研究成果： 

推理、判斷及在設備

運用上之能力等，研

究成果是否具創新性

或重要發現，在學術

或實用上之貢獻及參

考價值。 

1.研究成果在質方面之水

準。 

2.研究成果在量方面之水

準。 

3.申請人研究態度。 

評

鑑 

優  佳  可  劣 

□   □   □   □ 

優  佳  可  劣 

□   □   □   □ 

優  佳  可  劣 

□   □   □   □ 

 優  佳  可  劣 

□   □   □   □ 

審 查 項 目 勾 選 結 果 

1.其研究領域之前瞻性 □ 新興領域 □ 傳統科技 □ 實用科學  □ 無特殊創見 

2.其學術研究的獨立性 □ 獨立性優 □ 獨立性佳 □ 獨立性一般 □ 獨立性弱 

3.未來獲得國科會計畫之可能性 

(新聘兼任、合聘教師免填) 

□ （≧90%）□ （89-80%）□ （79-70%） □ （≦ 69%） 

4.依其現有表現推估五年內升等

之可能性(新聘教師為教授職

級、兼任或合聘教師者免填) 

□ （≧90%）□ （89-80%）□ （79-70%） □ （≦ 69%） 

總
評
鑑 

□ 同意推薦 （擬聘專任教師者，若 3、4項皆達 ＞ 80%者，請才勾選此項） 

□ 不同意推薦 

(若有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，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） 

審查人簽章  審畢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

聯絡電話：（07）5252000轉 4001 4003  

附註：1.（請於上表評鑑處勾選，如：優  佳  可   劣 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五年內之研究成績包括代表著作。 

 


